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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11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18-05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公司拟以人民币 180,002 万元受让泰山电力拥有

的聊城热电注册资本中 75%的权益、莱州风电注册资本中 80%的权益、莱芜热电

注册资本中 80%的权益、莱芜发电注册资本中 15%的权益。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

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

关联交易累积共 3 次，总交易金额为 7,414.50 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 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3、 “山东公司”指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4、 “泰山电力”指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 

5、 “聊城热电”指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6、 “聊城热电权益”指泰山电力拥有的聊城热电注册资本中75%的权益。 

7、 “莱州风电”指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8、 “莱州风电权益”指泰山电力拥有的莱州风电注册资本中80%的权益。 

9、 “莱芜热电”指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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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莱芜热电权益”指泰山电力拥有的莱芜热电注册资本中80%的权益。 

11、 “莱芜发电”指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司。 

12、 “莱芜发电权益”指泰山电力拥有的莱芜发电注册资本中15%的权益。 

13、 “本次交易”指山东公司将根据《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180,002万元人民

币受让泰山电力持有的聊城热电权益、莱州风电权益、莱芜热电权益以及莱芜

发电权益。 

14、 “《转让协议》”指山东公司与泰山电力于2018年7月31日签署的《华能泰山电

力有限公司与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关于若干公司权益的转让协议》。 

15、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6、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17、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 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与泰山电力签署了《转让协议》，山东公司拟以180,002

万元受让泰山电力拥有的聊城热电权益、莱州风电权益、莱芜热电权益以及莱芜发电

权益。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持有山东公司80%的权益，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能交公司”）间接持有泰山电力56.53%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开发”）75%的权益，间接持有华能开

发25%的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3.33%的权益，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华

能集团亦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本公司3.11%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益。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泰山电力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

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

易共3次，总交易金额为7,414.50万元。本次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标准， 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予

以披露。 

 

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本次交易已依法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和相关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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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交易各方当事人介绍 

 

1、 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998年10月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长城西路6号国贸大厦11-14层 

吴永钢 

456,568,000元 

电力、热力项目的开发、投资、管理；电缆、电器生

产与销售；电器工程安装与施工；机械加工；技术咨

询服务；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销售。

售电、购电、电力供应服务(专营、专控及前置审批商

品或项目除外)(需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泰山电力是华能集团全资子公司能交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主要通过旗下子公

司从事电力、热力项目的开发、投资、管理；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管

理及光纤预制棒及光导纤维的研发、制造、销售；房屋及生活设施维护，绿化清洁、

公路货运等业务。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4月18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泰山电力合并口径资产总计 2,194,305,887.48元，负债总计

823,637,724.80元，净资产总计1,370,668,162.68元；2017年，泰山电力合并口径的营业

总收入22,741,971.99元，净利润79,265,320.95元。 

 

2、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2008年5月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900号 

李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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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4,241,460,000元 

电力（热力）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国家有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供

热管网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汽、热、冷的购销；配

电网的投资、建设、运营、检修；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电力购销；售电业务；火力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废弃资源的回收加工处理、销售；煤炭、交通运输、相

关产业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热力）项目的开发、投

资、建设、管理，煤炭、交通运输及相关产业的投资；购售电业务；火力发电技术咨

询服务等。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3月13日出具的《审

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山东公司合并口径资产总计45,190,975,805.02元，负

债总计36,176,002,597.71元，净资产总计9,014,973,207.31元；2017年，山东公司合并口

径的营业总收入22,566,736,607.25元，净利润13,179,385.49元。 

 

3、 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泰山电力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而尚华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开发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3.11%的

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益。 

 

四、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能集团 

华能开发 

本公司 

 

75% 

10.23%（**） 

25%（*） 

33.33% 

泰山电力 

100% 

能交公司 

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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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子公司山东公司向关联方泰山电力购买资产。 

 

(二)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公司为聊城热电、莱州风电、莱芜热电以及莱芜发电，其基

本情况如下： 

 

1、 聊城热电 

 

聊城热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995年8月8日 

有限责任公司 

聊城市聊冠路北小许庄南侧 

张兆舜 

42,774万元 

电力，热力生产、销售。房屋修缮；园林绿化

工程的施工；普通货运；餐饮服务、住宿。保

洁服务；日用百货、土杂品、办公用品、劳保

用品的销售。(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聊城热电系泰山电力控股子公司，于1995年8月8日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目前，聊

城热电的股权比例为泰山电力持股75%，聊城市城信社资产管理中心持股25%。本次交

易已经取得聊城市城信社资产管理中心的书面同意，同时聊城市城信社资产管理中心

放弃了优先受让权。 

 

聊城热电2016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62,781,582.56元和44,957,305.11元。经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聊城热电截至2017年12月

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大信审字[2018]第1-01169），截止2017年12月31日，聊城

热电资产总额 933,801,813.25元，负债总额 394,480,282.1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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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321,531.13 元； 2017 年，聊城热电的营业收入 555,121,540.54 元，利润总额

59,325,425.19元，净利润45,927,334.35元。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聊城热电截至2018年3月31日模拟汇总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毕马威华振审字

第1803032号），截止2018年3月31日，聊城热电模拟汇总口径资产总额936,524,791.30

元，负债总额461,631,192.26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74,893,599.04元；2018年1-3月，聊城

热电模拟汇总口径的营业收入181,111,678.42元，利润总额38,829,362.56元，净利润

29,150,693.98元。 

 

聊城热电最近12个月内进行的资产评估基本情况如下： 

 

2018年初，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泰山”）向泰山电力出售其所

持有的聊城热电75%的股权、莱州风电80%的股权、莱芜热电80%的股权、莱芜发电15%

的股权等资产，该等交易已于2018年2月1日完成交割。为该等交易之目的，中联资产

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7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聊城热电进行了资产评估，并以资

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泰山电力受让聊城热电权益的对价为499,510,900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包括泰山电力拥有的聊城热电权益，泰山电力保证聊城热电权益

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第三方权益或者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且聊城热电权益不涉及任何争议、诉讼、仲裁或其他司法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聊城热电将成为山东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数据将并入本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内。本公司不存在为聊城热电担保、委托聊城热电理财的情形，亦不

存在聊城热电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2、 莱州风电 

 

莱州风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2006年10月13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莱州市金仓街道办事处永合路88号 

王春光 



 7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9,000万元 

风力发电（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莱州风电系泰山电力控股子公司，于2006年10月13日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目前，

莱州风电的股权比例为泰山电力持股80%，烟台东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本次交易

已经取得烟台东源投资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同时烟台东源投资有限公司放弃了优先

受让权。 

 

莱州风电2016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16,052,662.90元和-16,052,662.90元。经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莱州

风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大信审字[2018]第1-01554号），截止

2017年12月31日，莱州风电资产总额680,390,482.51元，负债总额686,001,415.12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5,610,932.61元；2017年，莱州风电的营业收入65,979,968.30元，利润总

额-48,652,642.89元，净利润-48,652,642.89元。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莱州风电截至2018年3月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802618

号），截止2018年3月31日，莱州风电资产总额685,849,320.10元，负债总额685,446,717.68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02,602.42元；2018年1-3月，莱州风电的营业收入24,256,833.03元，

利润总额6,013,535.03元，净利润6,013,535.03元。 

 

莱州风电最近12个月内进行的资产评估基本情况如下： 

 

2018年初，新能泰山向泰山电力出售其所持有的聊城热电75%的股权、莱州风电

80%的股权、莱芜热电80%的股权、莱芜发电15%的股权等资产，该等交易已于2018年

2月1日完成交割。为该等交易之目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7年7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莱州风电进行了资产评估，并以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泰山电力受让莱

州风电权益的对价为2,604,300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包括泰山电力拥有的莱州风电权益，泰山电力保证莱州风电权益

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第三方权益或者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且莱州风电权益不涉及任何争议、诉讼、仲裁或其他司法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莱州风电将成为山东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数据将并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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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并财务报表内。本公司不存在为莱州风电担保、委托莱州风电理财的情形，亦不

存在莱州风电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3、 莱芜热电 

 

莱芜热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3年6月29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对仙门村西 

李树青 

54,000万元 

电力生产、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电力能源研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莱芜热电系泰山电力控股子公司，于2003年6月29日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目前，莱

芜热电的股权比例为泰山电力持股80%，莱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本次

交易已经取得莱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同时莱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放弃了优先受让权。 

 

莱芜热电2016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48,751,078.34元和26,614,117.58元。经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莱芜热

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大信审字[2018]第1-01556号），截止2017

年12月31日，莱芜热电资产总额2,124,965,364.62元，负债总额1,635,512,790.52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489,452,574.10元；2017年，莱芜热电的营业收入1,079,349,145.43元，利

润总额-77,921,284.11元，净利润-81,620,128.62元。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莱芜热电截至2018年3月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803033

号），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莱芜热电资产总额 2,056,413,316.14元，负债总额

1,578,665,040.83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77,748,275.31元；2018年1-3月，莱芜热电的营业

收入304,300,905.92元，利润总额-11,704,298.79元，净利润-11,704,298.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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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热电最近12个月内进行的资产评估基本情况如下： 

 

2018年初，新能泰山向泰山电力出售其所持有的聊城热电75%的股权、莱州风电

80%的股权、莱芜热电80%的股权、莱芜发电15%的股权等资产，该等交易已于2018年

2月1日完成交割。为该等交易之目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7年7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莱芜热电进行了资产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泰山电力受

让莱芜热电权益的对价为502,127,000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包括泰山电力拥有的莱芜热电权益，泰山电力保证莱芜热电权益

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第三方权益或者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且莱芜热电权益不涉及任何争议、诉讼、仲裁或其他司法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莱芜热电将成为山东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数据将并入本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内。本公司不存在为莱芜热电担保、委托莱芜热电理财的情形，亦不

存在莱芜热电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4、 莱芜发电 

 

莱芜发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9年11月10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对仙门村 

李树青 

180,000万元 

电力生产、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煤炭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莱芜发电系山东公司控股子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目前，

莱芜发电的股权比例为山东公司持股80%，泰山电力持股15%，莱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5%。本次交易已经取得莱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同时莱

芜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放弃了优先受让权。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dac7d7129e0cf42465dd2a707a1d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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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发电2016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349,854,794.66元和276,106,277.75元。经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的莱芜发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800369

号），截止 2017年12月31日，莱芜发电资产总额 8,431,688,639.84元，负债总额

6,442,531,307.34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989,157,332.50元；2017年，莱芜发电的营业收

入4,364,265,473.59元，利润总额219,357,316.14元，净利润163,133,640.44元。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莱芜发电截至2018年3月31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803078

号），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莱芜发电资产总额 8,413,344,629.31元，负债总额

6,402,031,387.95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011,313,241.36元；2018年1-3月，莱芜发电的营

业收入983,760,386.41元，利润总额29,541,211.82元，净利润22,155,908.86元。 

 

莱芜发电最近12个月内进行的资产评估基本情况如下： 

 

2018年初，新能泰山向泰山电力出售其所持有的聊城热电75%的股权、莱州风电

80%的股权、莱芜热电80%的股权、莱芜发电15%的股权等资产，该等交易已于2018年

2月1日完成交割。为该等交易之目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7年7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莱芜发电进行了资产评估，并以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泰山电力受让莱

芜发电权益的对价为592,639,700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包括泰山电力拥有的莱芜发电权益，泰山电力保证莱芜发电权益

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第三方权益或者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且莱芜发电权益不涉及任何争议、诉讼、仲裁或其他司法程序。 

 

(三) 本次交易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就本公司所知，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 聊城热电 

 

（1）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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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8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985号《资产评估报告》，聊城热电具体评

估方法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股权 

比例 

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价值

（模拟汇总

口径） 

适用 

方法 

结论 

方法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聊城热电 75% 47,489.36 资产基

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

础法 

86,926.50 39,437.14 83.04 

 

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依法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2） 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

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

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

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2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

无重大变化。 

3.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持续经营。 

4.评估对象生产、经营场所的取得、利用方式按评估基准日模式持续； 

5.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资产规模、构成，主营业务、产品的结构，收入与成

本的构成以及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

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资产规模、构

成以及主营业务、产品结构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6.在未来的预测期内，评估对象的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

化，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鉴于企

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且闲置资金均已作为溢余资

产考虑，评估时不考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付息债务之外的其他不确定性

损益。 

7.假设各发电机组经济寿命年限后被评估单位不再重新建设新的发电机组，且相关

资产拆除处置。 

8.假设发电机组到期后各项资产的回收价值为：土地使用权按评估基准日评估值和

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回收价值；房屋建筑物除主厂房按 0 值计算外，其他按成本法

评估值和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其回收价值。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到期末处置时点

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 

9.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0.根据 2017 年 1 月 10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火电厂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进一步

提高小火电机组淘汰标准，优先淘汰改造后仍不符合能效、环保等标准的 30 万千瓦以

下机组。聊城热电两台 140MV 机组经过高背压改造后，2017 年平均供电煤耗已低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未纳入地方政府予以淘汰关停范围内，本次评估假设各发电机

组经济寿命年限与电力业务许可证一致，不考虑其淘汰关停的可能性； 

11.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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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12.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13.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

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

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2、 莱州风电 

 

（1）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8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984号《资产评估报告》，莱州风电具体评

估方法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股权 

比例 

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价值 

适用 

方法 

结论 

方法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莱州风电 80% 40.26 资产基

础法、

收益法 

收益法 130.75 90.49 224.76 

 

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依法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2） 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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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

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

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

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

无重大变化。 

3.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持续经营。 

4.评估对象生产、经营场所的取得、利用方式按评估基准日模式持续； 

5.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资产规模、构成，主营业务、产品的结构，收入与成

本的构成以及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

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资产规模、构

成以及主营业务、产品结构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6.在未来的预测期内，评估对象的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

化，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鉴于企

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且闲置资金均已作为溢余资

产考虑，评估时不考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付息债务之外的其他不确定性

损益。 

7.假设各发电机组经济寿命年限后被评估单位不再重新建设新的发电机组，且相关

资产拆除处置。 

8.假设发电机组到期后各项资产的回收价值为：土地使用权按评估基准日评估值和

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回收价值；房屋建筑物除主厂房按 0 值计算外，其他按成本法

评估值和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其回收价值。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到期末处置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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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 

9.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0.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11.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12.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

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

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3、 莱芜热电 

 

（1）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8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983号《资产评估报告》，莱芜热电具体评

估方法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股权 

比例 

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价值 

适用 

方法 

结论 

方法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莱芜热电 80% 47,774.84 资产基

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

础法 

65,044.57 17,269.73 36.15 

 

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依法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2） 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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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

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

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

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

无重大变化。 

3.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持续经营。 

4.评估对象生产、经营场所的取得、利用方式按评估基准日模式持续； 

5.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资产规模、构成，主营业务、产品的结构，收入与成

本的构成以及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

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资产规模、构

成以及主营业务、产品结构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6.在未来的预测期内，评估对象的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

化，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鉴于企

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且闲置资金均已作为溢余资

产考虑，评估时不考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付息债务之外的其他不确定性

损益。 

7.假设各发电机组经济寿命年限后被评估单位不再重新建设新的发电机组，且相关

资产拆除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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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假设发电机组到期后各项资产的回收价值为：土地使用权按评估基准日评估值和

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回收价值；房屋建筑物除主厂房按0值计算外，其他按成本法评

估值和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其回收价值。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到期末处置时点各

项资产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 

9.本次评估未考虑期末处置时点替代电量指标价值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10.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1.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12.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13.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

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

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4、 莱芜发电 

 

（1）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8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982号《资产评估报告》，莱芜发电具体评

估方法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股权 

比例 

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价值 

适用 

方法 

结论 

方法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莱芜发电 15% 201,131.33 资产基础

法、收益法 

收益法 417,770.78 216,639.45 107.71 

 

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依法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2） 评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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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

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

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

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

无重大变化。 

3.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持续经营。 

4.评估对象生产、经营场所的取得、利用方式按评估基准日模式持续； 

5.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内的资产规模、构成，主营业务、产品的结构，收入与成

本的构成以及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

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资产规模、构

成以及主营业务、产品结构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6.在未来的预测期内，评估对象的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

化，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鉴于企

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且闲置资金均已作为溢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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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考虑，评估时不考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付息债务之外的其他不确定性

损益。 

7.假设各发电机组经济寿命年限后被评估单位不再重新建设新的发电机组，且相关

资产拆除处置。 

8.假设发电机组到期后各项资产的回收价值为：土地使用权按评估基准日评估值和

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回收价值；房屋建筑物除主厂房按0值计算外，其他按成本法评

估值和预测期末剩余年限计算其回收价值。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到期末处置时点各

项资产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 

9.本次评估未考虑期末处置时点替代电量指标价值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10.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1.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12.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13.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

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

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在各标的公司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一致，山东公司受让标的股权

应向出让方支付的转让股权价款合计为180,002万元 

 

五、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合同主体：山东公司和泰山电力。 

 

2、 交易价格：泰山电力同意将聊城热电权益、莱州风电权益、莱芜热电权益、莱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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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权益转让予山东公司，山东公司同意向泰山电力支付人民币180,002万元作为

转让对价。对价是双方基于以下主要条件，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并经平等协

商后达成的：（i）标的公司截止于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中与目标权益相对应的部分，

无论在交割日之前或者之后宣派，应当由山东公司享有；和（ii）标的公司自2018

年4月1日起至交割日产生的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中与目标权益相对应的部分应由

山东公司享有和承担。 

 

3、 支付方式：山东公司应以现金方式支付转让对价。  

 

4、 支付期限：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山东公司应于交割日支付50%的对价，于目标权益

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50%的对价。 

 

5、 交割及过户安排：在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或被适当放弃的前提下，除非双方另

有约定，山东公司和泰山电力应于2018年8月1日进行交割。 

 

6、 进一步约定事项： 

 

双方就本次转让涉及的相关事项进一步约定如下： 

 

(a) 泰山电力为标的公司提供的融资，双方同意，除非双方另有约定，该等

融资将根据目前已签署的合同继续履行直至合同履行完毕。 

 

(b) 在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泰山电力原则上不应向标的公司提供资金，除

非经山东公司事先认可。 

 

(c) 就重大未决诉讼，如果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最终判定或裁定

标的公司需对第三方进行赔付/支付，则在标的公司实际向该等第三方进

行赔付/支付后，泰山电力同意对山东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及时进行赔偿。

为避免疑问，双方进一步同意，如经审计财务报表中已对该等诉讼计提

了损失（“计提金额”），则仅在标的公司实际赔付/支付的金额超过前述计

提金额时，前述条款方应适用且在计算该等诉讼给山东公司造成的损失

时，应基于实际赔付/支付的金额减去计提金额后的余额，前述余额=（实

际赔付/支付的金额—计提金额）×山东公司本次受让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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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标的公司使用的或拥有的尚未取得登记在标的公司名下产权证的土地

和房产，如标的公司因该等土地和房产而受到政府机构的处罚或因完善

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证受到任何损失，泰山电力同意对山东公司因此造

成的损失及时进行补偿或赔偿。如标的公司因交割日前使用的租赁财产

引起的给付责任、赔偿、行政处罚或因寻求替代租赁财产受到任何损失，

泰山电力同意对山东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及时进行补偿或赔偿。 

 

(e) 双方确认，莱州风电已接到莱州市省级自然保护区专项整治工作组 2018

年 7 月 2 日作出的《紧急通知》，因莱州风电在烟台沿海防护林省级自然

保护区（莱州金仓段）实验区内建有 43 台风机，根据烟台市委、市政府

的相关要求，莱州风电可能需拆除上述风机。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莱

州风电正在就该等事项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就该等事项，本协议

双方同意，如过渡期内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莱州风电拆除上述部分或全部

风机，则莱州风电注册资本中 80%的权益不再纳入本次转让的资产范围，

本次转让的转让对价应相应进行调整；如交割后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莱州

风电拆除上述部分或全部风机，则山东公司有权要求泰山电力自行或指

定第三方以公允价值（无论如何不低于本次转让中莱州风电注册资本中

80%的权益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回购山东公司持有的莱州风电注册资本

中 80%的权益。 

 

双方进一步约定，泰山电力有义务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上述风机是否需进行拆除的明确书面文件。如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明确书面文件，则双方同意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签署补充协议，约定泰山电力自行或指定第三方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允价值低于本次转让中莱州风

电注册资本中 80%的权益的评估值，则差额由泰山电力补偿）以现金方

式回购山东公司持有的莱州风电注册资本中 80%的权益。 

 

7、 先决条件：  

 

（1） 双方完成转让义务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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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各自负有促使转让完成的义务并应尽最大努力满足下述各先决条件，下

述先决条件的任何或全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由山东公

司和泰山电力（视情况而定）放弃。在下述各先决条件被满足或被放弃前，

双方均没有完成转让的义务： 

 

(a) 本协议和本次转让被双方的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按照各自的公司章程和

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必需的程序批准；  

 

(b) 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机关未发布或颁布任何禁止本次转让完成的法律、

规定或法规；且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未发布阻止本次转让完成的命令或

禁令； 

 

(c) 本协议和本次转让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政府或其授权机构的批准、同意、

备案或证书，以及重要的第三方同意均已获得，但依据适用法律和法

规只能在交割后办理的法律程序及因此而形成的文件除外。 

 

（2） 泰山电力完成转让的义务的先决条件 

 

泰山电力完成转让的义务以下述每一先决条件在交割日或之前得到满足为

前提，下述先决条件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由泰山电力

放弃：  

 

(a) 山东公司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于交割日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

真实、准确且无重大遗漏；及 

 

(b) 山东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已遵守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承诺。 

 

（3） 山东公司完成转让的义务的先决条件 

 

山东公司完成转让的义务以下述每一先决条件在交割日或之前得到满足为

前提，下述先决条件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由山东公司

放弃： 

 

(a) 泰山电力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于交割日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



 23 

真实、准确且无重大遗漏；及 

 

(b) 泰山电力在所有重大方面已遵守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承诺。 

 

8、 生效：本协议经山东公司和泰山电力适当签署即行生效。  

 

9、 过渡期安排：双方同意，标的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至交割日产生的损益及其他

综合收益中与目标权益相对应的部分应由山东公司享有和承担。泰山电力承诺，

在过渡期内将对目标权益尽勤勉善良注意之义务，合理和正常管理、营运标的公

司及相关业务。 

 

10、 补偿/赔偿：任何一方应就由于其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包括其所做的陈述、

保证、承诺和约定）所造成的本协议对方的任何损失和费用进行及时补偿/赔偿。

为避免疑问，双方同意，在计算泰山电力或山东公司（视情况而定）根据本协议对

山东公司或泰山电力（视情况而定）进行补偿/赔偿的金额时，应基于山东公司本

次受让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 

 

六、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根据相关协议的安排，就泰山电力为标的公司提供的融资，双方同意，除非双方

另有约定，该等融资将根据目前已签署的合同继续履行直至合同履行完毕。本次交易

完成后，标的公司与华能集团等本公司关联方产生的交易，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纳入

本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进行预算和审批。 

 

本公司与华能集团在资产和财务方面一直是严格分开的，本次交易亦不会导致上

述分开和独立状态的改变。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本公司与关联人在现有运行电

厂业务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 

 

七、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华能集团避免与本公司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落实，有利于本公司进一

步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竞争能力。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总资产约占

本公司总资产1%，对本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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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7月3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公司受

让莱芜发电权益、莱芜热电权益、聊城热电权益、莱州风电权益的议案》。根据《上交

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董事曹培玺、黄坚、王永祥先生未

参加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转让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

商业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

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

程。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以截至2018年3月31日对莱芜发电、莱芜热电、聊城热电、莱

州风电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其中莱芜发电、莱州风电选取了收益法评估结果

作为评估结论，并作为本次交易定价基础。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评

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报告和评估方法说明，评估机构所依据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

模型及采用的预期收益、收益期、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依据的选择正确，评估方

法和评估结论合理。 

 

本公司独立董事岳衡、徐孟洲、刘吉臻、徐海锋、张先治对本次交易已经事先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山东公司受让莱芜发电权益、莱

芜热电权益、聊城热电权益、莱州风电权益的议案》项下所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2）《关于山东公司受让莱芜

发电权益、莱芜热电权益、聊城热电权益、莱州风电权益的议案》项下所述关联交易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和（3）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已聘请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机构与公司、华能山

东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及标的公司均没有

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具有

充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九、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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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关联交易共3次，总交易金额为7,414.50万元，均按有关合同条款如期履行或正

在履行过程中。 

 

十、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 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 《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与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关于若干公司权益的转让协

议》。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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